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

公司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查，现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1、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为关联法人宁波章鱼控股有限公司参股的尼尔森网

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江有归回避表决。 

2、本次对外投资以市场化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增资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各方可发挥各自在技术和资源上的优势，更好地

在数据资源的能力和整合上进行融合，推进公司“大数据”战略，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公司本次为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基于泰一

指尚业务发展的需要。泰一指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

该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泰一指尚提供此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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